
【母婴平安】 小天使“早早到来” 揪心！省红十字 “母婴平安”项目补贴
万元 暖心！

新生命的到来往往是喜悦的，但也有不少家庭会面临生育之难。近日，台州市立医

院用心呵护一位“早到的小天使”，并通过“母婴平安”项目帮助这一困难家庭顺利解决生

产难、资金难等问题。7月22日，婴儿在医护人员的细心呵护下，终于健康出院。

昨天台州市立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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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州市立医院收费窗口，安徽籍家长小杨正在办理出院缴费手续，这一天，他
的二胎宝宝终于健康出院了。得益于医院组织实施的“母婴平安”项目，小杨在办理出
院缴费时还得到了一笔一万多块的经费补助。而在这之前，这一家人却经历着产妇高
危、婴儿早产、资金不足的生育之难。

台州市立医院新生儿科主任、主任医师杨敏称：“这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呼吸比较
困难、比较急促，因为他是孕三十二周早产，出生体重只有两公斤，到我们这里一直
抢救，以后又出现呼吸暂停、黄疸等一系列的问题。”

生命至上，刻不容缓，医院立即开通急救绿色通道，为产妇和婴儿制定全方位救
治计划，婴儿从手术室离开母体到暖箱再转入NICU，医护人员做好万全准备，全程
守护。同时，在医院的帮助下，家属成功申请到浙江省红十字“母婴平安”项目专项资
金，让这一困难家庭在迎接新生命的同时，在资金方面也减轻了不少负担。

宝宝出院那天 小杨非常开心：“医护人员非常细心地跟我解说 需要办理哪些手



宝宝出院那天，小杨非常开心： 医护人员非常细心地跟我解说，需要办理哪些手
续，现在非常感谢市立医院的医生、护士，他们为我们的宝宝也付出了很多，让她渡
过了危险期，今天能够出院了，很开心，然后又得到这个项目的救助，确实非常欣
慰。”

浙江省红十字“母婴平安”项目是由中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捐资，浙江省红十字
会、项目实施地红十字会和项目定点医院负责组织实施，专项用于非浙籍建档立卡贫
困户或抢救病情危重或住院分娩费用较高的外来困难家庭高危孕产妇及其新生儿医疗
救助。

台州市立医院作为台州市红十字医院，是浙江省红十字会“母婴平安”项目第二周
期定点医疗机构，对台州地区外来困难家庭高危孕产妇及其新生儿提供帮助。医院按
照母婴平安项目补助标准，对不同级别的贫困家庭给予相关救助补贴。

台州市立医院纪委书记朱俏军称：“这次这位家属跟宝宝能平安出院，也是我们医
院目前比较欣慰的事情，我们也想通过这个“母婴平安”项目，让更多的有需要的非浙
籍的来台州务工人员可以通过这个项目的申请，获得人道主义的救助以及我们医院的
关爱，让更多的宝宝能够平安在我们医院出生。”



想要了解更多关于
“母婴平安”项目的信息  

请看下文

浙江省红十字会“母婴平安”项目（下称“母婴平安”项目）由中天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捐资，浙江省红十字会、项目实施地红十字会和项目定点医院负责组织实施，专项

用于非浙籍建档立卡贫困户或抢救病情危重或住院分娩费用较高的困难家庭高危孕产
妇（以下简称外来困难家庭高危孕产妇）及其新生儿医疗救助。

台州市立医院（台州市红十字医院）为浙江省红十字会“母婴平安”项目第二周期
定点医疗机构。

根据《浙江省红十字会“母婴平安”项目管理办法（2021年修订）》要求，我院将
认真履职，规范运作，致力于为台州地区外来困难家庭高危孕产妇及其新生儿提供更
多帮助。

 

 

 

救助对象01

凡符合下列情况的外来困难家庭高危孕产妇在项目定点医院住院分娩时可申请
本项目的资助：

1、其本人或配偶取得《浙江省居住证》；
2、其本人住院分娩及其新生儿在院期间首次治疗的医药费总额符合本项目规

定救助标准的；
项目实施地提出的其他救助对象和救助标准，须经捐赠方和红十字会同意。

救助标准02

符合条件的救助对象，按以下标准进行救助：
第一类：属于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的，医药费总额在5000元以上的，按照医

药费总额的40%比例给予救助，每人每次救助上限为30000元；
第 二 类 ： 属 于 非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 的 一 般 困 难 家 庭 ， 医 药 费 总 额 在 6000—

20000元的，按照医药费总额的30%比例给予救助；医药费总额在20000元以上
的，其中20000元及以下部分按照30%比例给予救助，超出部分再按照40%比例
给予补助，每人每次救助上限为30000元。

申请流程03



 

 

 
如有疑问，可联系台州市立医院

产科：0576-88199363
新生儿科：0576-88858118

申请流程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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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母婴平安”项目受助者申请须知》和《“母婴平安”项
目审批表》

项目定点医疗机构诊断、
材料初审

住院分娩、新生儿住院治疗

出院时，以救助资金额抵扣
医药费予以减免

提供材料04

1、《浙江省红十字会“母婴平安”项目资助审批表》，一式两份；
2、本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浙江省居住证原件和复印件；
3、建档立卡户扶贫手册或家庭经济条件困难承诺书；
4、含新生儿救助的，需提供出生证明复印件；
5、项目实施地红十字会规定的其他有关材料。
材 料 提 交 至 台 州 市 立 医 院 1 号 楼 门 诊 大 楼 16 楼 党 政 综 合 办 （ 0576-

88858001）。

资助对象须保证所有申报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对申报材料中出现的虚假、
伪造或隐瞒等行为，一经发现，“母婴平安”项目将不予资助；如已获资助，将依照
有关规定追缴其所获得的全部资助款。

如因公益宣传需要，资助对象应配合做好相关采访工作，红十字会、捐赠方
及“母婴平安”项目有权使用其文字、照片和影像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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